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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4-068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昭阳区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以房抵债的公告 

 

 

 

一、本次抵债概述 

（一）基本情况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与云南省城乡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昭阳区棚户区改造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乡投昭棚分”）多

年良好的合作基础以及长期合作的期望，同时考虑云南城乡投昭棚分的资金状况

和资金压力，为加快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减少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风险，维护

自身的财务稳健性，公司同意云南城乡投昭棚分进行以房抵债。 

公司与云南城乡投昭棚分签订了《昭阳区商业抵款协议书》，协议约定云南

城乡投昭棚分转让名下 11 套房产作价 14,850,756.06 元，用以抵偿欠付公司的设

备工程款，具体抵债的情况如下： 

公司项目抵款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抵债金额（元） 

1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昭通市昭阳

区太平棚改 24 号地块安置点 
2,041,167.80  

2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昭通地区(昭

阳区龙泉片区安置点一期) 
437,514.50  

3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凤凰片区（一

期）南温泉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534,339.00  

4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太平片区（二

期）省耕塘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8,828,547.50  

5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太平片区（二

期）桃源社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1,005,448.7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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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一期）—凤凰片区

（一期）荷花和平社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合同补充协议 
31,856.00  

7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凤凰片区（一

期）荷花和平社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757,708.00  

8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凤凰片区（一

期）双院子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373,212.50  

9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龙泉片区（二

期）巩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309,644.00  

10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龙泉片区（二

期）官坝 10-11 组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443,714.00  

11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太平片区（二

期）桃源社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合同补充协议 
43,802.00  

12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太平片区（二

期）省耕塘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合同补充协议 
43,802.00  

本次抵款项目金额合计 14,850,756.06  

（二）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抵债方的基本情况 

（一）抵债方 

公司名称：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昭阳区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昭通大道与经十路交叉口南侧云南建投发展

大厦 12 楼 A 区 

负责人：杨文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02316217011A 

经营范围：全省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参与旧城区改造、

新城区建设：给排水管网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投资

建设、管理和运营：燃气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乡道路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及相关产业经营：城乡服务性项目的投资及建设：城乡交通的投资建设：城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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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综合开发及其他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环境治理：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

及施工：国家专项控制以外的其他投资、建设及运营：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公司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导致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昭阳区棚户区改造分公司不存在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本次抵债方案 

（一）抵债涉及债权的情况 

抵债涉及债权为云南城乡投昭棚分欠付公司 12 个项目合同的设备工程款合

计 14,850,756.06 元，具体项目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债权人 债务人 抵债合同 抵债金额（元） 

1 

 

 

 

 

沈阳远大

智能工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省城

乡建设投

资有限公

司昭阳区

棚户区改

造分公司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昭通市昭阳区太平棚改 24

号地块安置点 

2,041,167.80 

2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昭通地区(昭阳区龙泉片区安置

点一期) 

437,514.50 

3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凤凰片区（一期）南温泉安置

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534,339.00 

4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太平片区（二期）省耕塘安置

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8,828,547.50 

5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太平片区（二期）桃源社区安

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1,005,448.76 

6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 区改造项

目（一期）—凤凰片区（一期）荷花和平

社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合同补充协议 

31,856.00 

7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凤凰片区（一期）荷花和平社
757,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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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8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凤凰片区（一期）双院子安置

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373,212.50 

9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龙泉片区（二期）巩固安置点

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309,644.00 

10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龙泉片区（二期）官坝 10-11

组安置点建设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443,714.00 

11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太平片区（二期）桃源社区安

置点建设项目电梯合同补充协议 

43,802.00 

12 

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太平片区（二期）省耕塘安置

点建设项目电梯合同补充协议 

43,802.00 

合计 14,850,756.06 

（二）债权债务抵款情况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昭阳区棚户区改造分公司以名下的 11 套房产

作价 14,850,756.06 元，用以抵偿上述设备工程款的债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抵债楼

盘名称 

抵债房屋 

地址 
幢号 

房产 

性质 

面积 

（㎡） 

房屋金额 

（含增值税） 

（元） 

评估价值 

（含增值税） 

（元） 

1 
彩云 

小区 

昭通中心城

市彩云路与

金鹰大道东

北侧 

4-105 商业 238.72 1,358,555.52 1,281,900.00 

2 17-104 商业 193.12 1,034,350.72 1,037,100.00 

3 17-105 商业 193.12 1,034,350.72 1,037,100.00 

4 

景秀 

双院 

昭通中心城

市二环南路

东侧 

16-1 幢 2号 商业 300.68 1,951,112.52 1,713,300.00 

5 14-1 幢 5 号 商业 237.86 1,714,970.60 1,355,300.00 

6 12-1 幢 9 号 商业 270.05 1,947,060.50 1,538,700.00 

7 5-1 幢 18 号 商业 222.08 1,361,128.32 1,265,400.00 

8 3-1 幢 23 号 商业 217.5 1,254,540.00 1,239,300.00 

9 
桃源 

小区 

昭通中心城

市国学路与

太平一横东

北侧 

1 幢 32 铺 商业 148.68 1,136,361.24 814,800.00 

10 1 幢 34 铺 商业 148.68 1,029,162.96 814,800.00 

11 1 幢 35 铺 商业 148.68 1,029,162.96 814,800.00 

合计 2,319.17 14,850,756.06 12,912,500.00 

注：上述评估价值为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出具的《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十一处房地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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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信评报字[2024]214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1

月 20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抵债房产不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或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房产的资产评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交易对方以非现金资产

抵偿上市公司债务的，应当对所涉及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拟抵入的十一处

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

的十一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信评报字[2024]214 号。评估情

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2024 年 11 月 20 日 

价值类型：公允价值 

评估方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1 月 20 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沈阳

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十一处房地产经采用市场法

评估，公允价值不含税评估值为 1,184.63 万元，增值税为 106.62 万元，含税评

估值为 1,291.2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玖拾壹万贰仟伍佰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十一处房地产公

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四、本次抵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昭阳区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乙方：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甲、乙方债权债务关系 

1.乙方为甲方投资的棚改项目提供电梯采购及设备安装服务后，甲方尚欠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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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设备工程款 14,850,756.06 元，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实际购房人自愿购买共计 11

间商业房屋，总价：14,850,756.06 元，用于抵扣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 14,850,756.06

元的工程款。 

（二）认购商品房的总金额及房源 

1.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实际购房人认购的彩云小区商铺:4-105 号、17-104 号、

17-105 号；景秀双院商铺：2、5、9、18、23 号；桃源小区商铺：32、34、35

号，总价 14,850,756.06 元。 

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抵债楼盘 

名称 

抵债房屋 

坐落 
幢号 

房产 

性质 

面积 

（㎡） 
房屋金额（元） 

1 

彩云小区 

昭通中心城

市彩云路与

金鹰大道东

北侧 

4-105 商业 238.72 1,358,555.52  

2 17-104 商业 193.12 1,034,350.72  

3 17-105 商业 193.12 1,034,350.72  

4 

景秀双院 

昭通中心城

市二环南路

东侧 

16-1 幢 2 号 商业 300.68 1,951,112.52  

5 14-1 幢 5 号 商业 237.86 1,714,970.60  

6 12-1 幢 9 号 商业 270.05 1,947,060.50  

7 5-1 幢 18 号 商业 222.08 1,361,128.32  

8 3-1 幢 23 号 商业 217.5 1,254,540.00  

9 

桃源小区 

昭通中心城

市国学路与

太平一横东

北侧 

1 幢 32 铺 商业 148.68 1,136,361.24  

10 1 幢 34 铺 商业 148.68 1,029,162.96  

11 1 幢 35 铺 商业 148.68 1,029,162.96  

合计 2,319.17 14,850,756.06 

（三）债权债务的处理 

1.经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签订且甲方与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购房人

就该房屋签订《商铺购买协议》将视为：甲方向乙方履行了购房款总金额对应部

分的工程款支付义务。 

2.甲、乙双方间的债权债务金额为 14,850,756.06 元，购房款总金额为

14,850,756.06 元。 

3.若由于乙方指定过户到第三人形成的纠纷，由乙方自行承担。 

4.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出具合法、有效且与本次冲抵购

房款金额一致的相应发票或收据给甲方，所涉及税金由乙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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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承诺并保证：不论乙方将房产办理至自己名下，还是将房产办理至其

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均视为乙方已经收到甲方支付的对应房屋购房款金额的工程

款。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严格履行，不得违反本协议约定。若出现

违约行为，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按照本协议总价款按日计算万分之一的违约

金，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2.上述所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及因实现债权

所支出的公证费、取证费、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用等。 

（五）其他约定 

在签署本协议前，甲方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乙出示了国有土地使用

证、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证书文件。乙方确认已知晓相关权利和义务。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后生效，本协议双方均应

遵照执行。未经书面认可，不得单方变更、增减本协议相关条款。 

五、本次抵债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抵债的背景及目的 

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应收账款的管理成为了公司运营中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为了加快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

公司与云南城乡投昭棚分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协商，鉴于双方多年良好的合作基

础以及长期合作的期望，同时考虑云南城乡投昭棚分的资金状况和资金压力，公

司与云南城乡投昭棚分达成了抵款协议。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可以化解应收账款

潜在的坏账损失风险，有效地降低相关业务回款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抵债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的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风

险，同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抵债，公司可以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提高

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此外，抵债还可以帮助公司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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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抵债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本次抵债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不确定性风险，加快公司应收账款清

欠、回收。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若本次抵债顺利实施，预计增加公司 2024

年度税前利润约为 1,291 万元（具体数据以审计为准）。 

六、风险提示 

（一）本次抵债事项仍需各方根据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抵债房产

的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全部正式完成，相关抵债的不动产权能否顺利完成

过户登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抵债事项，对公司 2024 年度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影响金额将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昭阳区商业抵款协议书》； 

（四）《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十一处房地

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信评报字[2024]214 号。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